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學院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書面審議紀錄 

審查時間：112 年 12 月 26~29 日 
召集人：藝術學院陳立民院長                           紀錄：蔡育萍 
書面審議委員： 
美術系李錦明主任、美術系簡子傑副教授、美術系蔡文汀助理教授、音樂系王

戰主任、音樂系陳昭吟教授、音樂系桑磊栢教授、音樂系王惠民助理教授、視

設系廖坤鴻主任、視設系吳仁評副教授、視設系林維俞副教授、跨藝所蔡佩桂

所長、跨藝所高俊宏助理教授、藝產班孫祖玉主任 

壹、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音樂學系修訂本系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照案通過 續送本次會議修正。 

修正「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藝術學院穿堂使用管

理要點」 

一、 修正第八點第一

項：「借用場地自備

之器材及物品，須經

本院同意後，始能提

前存放及安裝，但本

院不負保管責任。活

動結束後十日內應

依時限將各項佈置

物品及器材運離，逾

期未運離者視同廢

棄物抛棄。必要時由

本院逕代為履行清

理，並得向借用單位

求償相關費用。」 

二、 餘，照案通過。 

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 

本院成立博士學位學程

之可行性 

一、以藝術學院系所師

資申請設立博士學位學
依決議辦理。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程，請各系所於系所務

會議研議後，於下學期

提送會議討論。 

  二、目前院內師資不

符「專科以上學校總量

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

準」之院設學位學程支

援系所師資總量員額規

定，爰建請學校同意增

聘院內系所之專任教

師，以符法制。 

貳、 提案書面審議： 
提案一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            提案單位：音樂學系 
案由：擬修訂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要點前經本系112年6月5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系教評會審議

通過、藝術學院112年10月19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院教評會議

書面審議通過、112學年度第1學期(112.11.1)全院導師暨院務聯席會

議討論通過後，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惟於簽核過程中，

人事室及主秘建議本系修訂，故依行政程序再提院級會議審議。 
二、 檢附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之修訂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 
三、 案經本系112年11月20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審議通過、

經藝術學院112年12月13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院教評會議審議

通過。 
四、 擬依本要點第十一點，經院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立即實

施。 
決議：發放書面審議單 14 份，回收 10 份，逾 2/3 同意通過。 
 
參、 審議結束。  






















